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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KC74-2023-0005

丽水市林业局文件

丽林〔2023〕46 号

丽水市林业局
关于印发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的

通 知

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局属各处室（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创新包容审慎新型监管

方式，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根据《浙江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浙江省林业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浙林防〔2023〕23 号）和《关于

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的通

知><关于推行包容审慎监管行政处罚四张清单制度的通知>的通

知》（丽综法办〔2023〕26 号）的要求，结合我市林业工作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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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不予处罚事项清单（试行）》《从轻处罚事项清单（试行）》

《减轻处罚事项清单（试行）》《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试行）》，

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现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不予处罚事项清单（试行）

2．从轻处罚事项清单（试行）

3．减轻处罚事项清单（试行）

4．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试行）

丽水市林业局

2023 年 9 月 2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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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不予处罚事项清单（试行）
单位：丽水市林业局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对拒绝、阻碍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

查的行政处罚

县级以上林业主

管部门

初次实施违法行为，情节

轻微，没有危害后果或后

果轻微，经教育及时改正

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八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拒绝、阻碍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

对擅自移动或破坏自

然保护区界标的行政

处罚

县级以上林业主

管部门

初次实施违法行为，主动

自行恢复界标原状，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移动自然保护区的界标。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

据不同情节处以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一）擅自移动或者破坏自

然保护区界标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3

对未经批准进入自然

保护区或在自然保护

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

管理的行政处罚

县级以上林业主

管部门

初次未经批准进入自然

保护区，经劝阻后及时撤

离，对自然保护区未造成

影响，未产生社会危害后

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五条：在自然保护区内的单位、

居民和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员，必须遵守自然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

接受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

据不同情节处以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二） 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

护区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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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4

对在风景胜区内景

物、设施上刻划、涂

污或者乱扔垃圾行为

的行政处罚

县级以上林业主

管部门

初次在景物和设施上刻

划、涂污或者在风景名胜

区内乱扔垃圾，破坏程度

轻微，主动及时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有效补救

措施，未造成社会危害后

果

1.《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景物、设施上刻

划、涂污或者在风景名胜区内乱扔垃圾的，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 50 元的罚款；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

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5
对违法开展林木转基

因活动的行政处罚

县级以上林业主

管部门

主动及时停止林木转基

因工程活动，没有违法所

得，属于非经营活动，并

整改到位，未产生社会危

害后果

1.《开展林木转基因工程活动审批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

开展林木转基因工程活动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整改、

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属于非经营活动的，可以并处 1 千元以下罚

款，属于经营活动的，可以并处 1 万元以下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6

对未按规定建立、保

存林草种子生产经营

档案的行政处罚

县级以上林业主

管部门

建立了林草种子生产、经

营档案但不符合规定、内

容不完整，主动及时进行

了改正，未造成社会危害

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第（四）项：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四）

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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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未完成造林任务的

行政处罚

县级以上林业主

管部门

初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因特殊原因，情节轻微，

没有严重后果，经教育后

及时改正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成造林任务；逾期未完成的，可

以处应完成而未完成造林任务所需费用 2 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当年更新造林面积未达到应更新造林面积 50%的；

（四）植树造林责任单位未按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造林任

务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8

对调运松科植物及其

制品未向调入地防疫

机构备案的行政处罚

县级以上林业主

管部门

初次实施违法行为，情节

轻微，没有危害后果或后

果轻微，经教育及时改正

的

1.《浙江省松材线虫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

规定，未向调入地县级以上防治检疫机构备案的，由防治检疫检疫机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9

对违反林业监管领域

法律、法规、规章的

处罚

县级以上林业主

管部门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

人有违法行为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

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

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

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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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

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

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

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

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

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

当给予行政处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

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

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

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

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

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

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

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

之日起计算。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

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

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

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

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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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从轻处罚事项清单（试行）
单位：丽水市林业局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 注

1
对违反林业监管领域法

律、法规、规章的处罚。

县 级 以 上

林 业 主 管

部门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

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不满十四周岁的未

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从

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

行为的；

3．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

4．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

立功表现的；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

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

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

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

有违法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精神病人、智力

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

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

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尚未

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

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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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减轻处罚事项清单（试行）
单位：丽水市林业局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

机关
减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对违反林业监管领域法

律、法规、规章的处罚

县 级 以

上 林 业

主 管 部

门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

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

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贵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

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

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

违法行为的；

3．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

4．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

为有立功表现的；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

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

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的。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

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

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

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

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

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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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试行）
单位：丽水市林业局

序号 行政强制事项 实施机关 免予行政强制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对查处违反林业监管领域

法律、法规、规章违法行

为实施的行政强制

县级以上林

业主管部门

1．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

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

2．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

社会危害较小的。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九条：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运用说服

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慎重实施行政强

制。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政强

制；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较小的，可以不实施行政强制；

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应当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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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丽水市司法局、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丽水市林业局办公室 2023 年 9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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